苏委工妇〔2007〕4号
关于印发《江苏省省级机关
“巾帼文明岗”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省级机关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省级机关“巾帼文明岗”的管理，使创建活动更加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现将《江苏省省级机关“巾帼文明岗”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江苏省省级机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9月26日
江苏省省级机关“巾帼文明岗”管理办法
 （2007年9月）
“巾帼文明岗”，是指省级机关在“巾帼建功”活动中创建的“巾帼文明示范岗”。为确保其时代性、特色性、规范性，根据全国、省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的要求，统一更名为“巾帼文明岗”。
“巾帼文明岗”是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重要载体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凝聚、团结、教育广大妇女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建功立业的有效形式。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“巾帼文明岗”的管理，使创建活动更加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更好地动员省级机关妇女为又好又快地推进“两个率先”、构建和谐社会多作贡献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章  总 则
第一条 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活动是以提高妇女素质
为目标，以倡导职业文明为核心，以科学管理为手段，以岗位创优为重点，以先进典型为导向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。
第二条 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活动的指导思想：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科学发展观，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结合单位和行业特点，教育引导省级机关广大妇女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，爱国守法、敬业奉献、明礼诚信、团结友善、勤俭自强，努力提升思想道德、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，树良好形象，创一流业绩，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、构建和谐江苏做贡献。
第三条 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活动在女性比较集中的行业和单位中开展。凡党的组织关系隶属省委省级机关工委，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各单位处、室、班、组、站、所等均可参加。
第四条 “巾帼文明岗”创建活动应纳入各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，与创建文明单位、文明处室相结合，紧密结合各行业、各单位不同岗位的实际，坚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发展创新的原则，确保创建活动的质量和“巾帼文明岗”的社会信誉。
第二章 建岗条件
第五条 “巾帼文明岗”条件：
（一）女性占岗位成员50%以上,负责人中至少有一名女性。除特殊岗位外，一般要求3人以上（含3人）的集体。
（二）岗位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，模范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本单位的规章制度。
（三）岗位成员努力学习，钻研业务，爱岗敬业，争先创优，诚实守信，乐于奉献，为基层、群众和服务对象提供优质的服务，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人才效益显著。
（四）岗位内部管理规范，有明确的创建计划、目标，有切实可行的学习、管理和岗位责任制度，有规范的行业服务标准和达标要求。
（五）创建工作得到单位领导的重视和支持，并纳入整体工作安排，统一布置，定期检查，活动正常，档案健全。
（六）与时俱进，不断完善创建形式和活动内涵，发
展意识和创新精神强。
第三章 评选 表彰 奖励
第六条  省级机关“巾帼文明岗”的评选，采取自下而上逐级申报、推荐、考核评定的办法产生。由争创岗申报，群众评议，厅局妇委会或机关党组织审核上报，省级机关妇工委、省级机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考核批准后，进行表彰。
第七条  省级机关“巾帼文明岗”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。一般单年底申报，次年上半年表彰。各部委办厅局“巾帼文明岗”的评选和表彰由各单位负责。原则上，申报上一级“巾帼文明岗”应先获得本级“巾帼文明岗”称号。申报全国、省级“巾帼文明岗”，由省级机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会同各有关单位分别从省级、省级机关“巾帼文明岗”中择优推荐上报。
推荐上报的全国、省级、省级机关“巾帼文明岗”实行公示制，公示时间一般为7天。
第8条 对评选出的“巾帼文明岗”，以精神鼓励为主。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，所需经费由所在单位自行解决。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“巾帼文明岗”的典型经验和先进事迹。
第九条  对各级“巾帼文明岗”的女性负责人，各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，为她们提供学习培训和锻炼提高的机会。符合干部选拔任用条件的，应列入单位培养对象，优先晋职晋级。
第四章   考核管理
第十条  “巾帼文明岗”实行分级管理和协作管理相结合的原则。省级机关各单位评选出的“巾帼文明岗”由各单位负责管理。省级机关妇工委负责省级机关“巾帼文明岗”的日常管理工作，同时协助上级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国、省级“巾帼文明岗”的管理，确保“巾帼文明岗”的先进性和示范性。
第十一条  “巾帼文明岗”实行挂牌公示和社会监督制度。已获得各级“巾帼文明岗”荣誉称号的集体，要将奖牌悬挂在该岗醒目的位置，并公布监督电话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第十二条  省级机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、省级机关妇工委定期组织对“巾帼文明岗”进行考核，
适时开展多形式、多渠道的社会评议活动，加强督导检查，并将考核检查结果进行通报。
省级机关各单位妇委会及机关党组织要积极协助省级机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和省级机关妇工委加强对“巾帼文明岗”的监督管理，不断总结本单位创建活动中的成功经验，及时反映存在的问题。要结合单位和行业特点，制定具体的争创条件、奖励办法和管理措施，认真组织评比、检查，一级抓一级，确保创建活动高质量、高水平。
第十三条 “巾帼文明岗”实行动态管理，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“巾帼建功”活动领导小组的不定期检查，随机抽查及社会监督。经检查，凡符合条件的继续挂牌。有下列情况之一，经核实，由授牌单位予以摘牌，取消其荣誉称号。
（一）本岗中有违法或严重违纪现象；
（二）工作中有重大责任事故；
（三）被新闻媒体曝光或受群众检举，经查证属实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；
（四）在文明单位评比、行风检查及社会治安检查中
不合格的；
（五）若单位撤并，视为自动取消荣誉称号。
第十四条 逐级建立健全“巾帼文明岗”管理档案，实现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第十五条 “巾帼文明岗”奖牌规格：
1、材料：铜板底；
2、字体：“巾帼文明岗”5个字为行楷，落款为标宋；
3、字体颜色：“巾帼文明岗”为红色，其余字体为黑色；
4、牌匾尺寸（长×宽）：市级为50cm×35cm, 市级以下为45cm×30cm。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本办法由省级机关妇工委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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